
 

從登山管理條例談登山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行動 
林乙華 * 

摘  要 
  今年八月底有一則登山新聞：兩位未成年高中生在自行攀登高山奇萊北峰後，到他們原

本詢問登山準備知識的網站上 PO 他們登頂的消息。整個過程是因為他們想要自行登高山，

不跟團也不請嚮導，但是由於年紀未滿十八歲，不能自行合法申請登山，於是引起許多山友

勸退或指稱他們太過衝動。網路討論除了議論他們是否太過冒險以及未依政府規定之外，仍

然有些人讚揚年輕人的勇氣，但是更多人是在對他們說教。結果，高中生克服自我到高山上

的重要歷程，卻不被討論和重視，因此無從了解他們的登山準備過程。 

  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例子，臺灣登山活動已經算全民休閒活動的今日，並由於網路傳

播媒體的發達，學齡兒童以及青少年已經十分容易看到與取得坊間的登山活動資訊，但是由

於學校教育仍然缺乏認識台灣山野環境的登山知能，因而產生學校與社會環境脫節的情況。

另一個相當矛盾之處，則是在於國家的登山管制規定，在已經步入民主化社會的臺灣和相當

普及化的登山活動上，產生極為不對稱的狀況。社會群眾對於登山行為的正當性，在認知上

也常常具有衝突性，應該屬於有益身心的活動，但往往由於未申請入山、颱風遲歸等原因，

成了違反社會秩序的事情。 

  登山活動興盛、登山教育不足、山區管制問題等等存在現象的交互作用，造成臺灣的登

山活動因豐富的山林環境而具有潛力，但是又受到種種政令限制而畸形發展，就在今年八月

台中政府提出《登山活動自治條例》後，馬上引發網路登山社群的批評，國家又作出民主倒

退的登山政策。 

  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登山人士，決定不再只是批評政府而採取公民行動，我們選擇要直

接與政府對話，並試圖透過共議研討臺灣未來的登山政策應該如何前進的建議給予政府。 

 

 

 

 

 

關鍵字 
登山管理、民眾參與、公共政策 
  

                                                 
*基地營自然探索嚮導 



 
 

 
 

112 健康國民 活力臺灣 

從登山管理條例談登山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行動 
林乙華 

從山區管制到限制的管理 
  國家登山管理政策對於登山朋友的越來越不友善，除了國家公園訂立複雜的登山申請手

續外，今年，台中市、南投縣政府以預防山難意外為理由也欲加入管理行列，各自提出登山

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在條例中放入一些登山隊伍需要具備的審核條件，如果不符合規

定就將被罰鍰。而時代力量黨團也提出《登山活動自治條例》（草案），以登山活動發展蓬勃，

為防範未然，避免搜救人員疲於奔命，浪費國家搜救資源，納入從事登山活動人員應投保登

山強制險……。以上登山管理條例草案都是專對「登山活動」而訂制的法案，如果法案通過，

原本麻煩的登山申請手續如果再加上罰款，將會讓登山活動將來受限更多，草案公布後立即

引起登山界的反彈和討論。  

  國民政府以來，臺灣的山區因為軍事警備政策而列為管制區，也因此臺灣人民的生活場

域上，對於山的親密程度，長期受到政令的影響，好似隔了一道牆，即使我們的生活周遭就

是群山。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雖然有禁山令，但是臺灣的登山活動還是擁有一片天。日治

時期成立的臺灣山岳會在日籍幹部陸續離台之際將登山會委任台籍會員承接。內政部營建署

網站台灣登山史中指出（無日期），後來因為山地管制政策，部分人士透過申請成立「特許」

社團，而能進入山區爬山，因此山友們紛紛聚眾組隊成立社團，透過登山社團進行登山活動。 

  後來社會整體經濟漸漸發達，更加重視休閒活動，1971 到 1981 年是登山活動復甦時期，

漸漸回到日治時期昌盛的光景，並隨著山地經濟開發（林業、農業等）的道路建設和環境開

發的步伐，部分登山愛好者透過利用山林事業單位的工寮、產業道路的設施或人力協助因而

開發許多登山路線。目前臺灣高山盛行的百岳路線，即是隨著經濟發展腳步而發展的登山休

閒活動。百岳運動帶動登山風潮，1981 年後登山活動朝向更多元化方向的發展，中級山探勘、

古道學術考古與探查、溯溪攀岩技術發展以及海外攀登活動的興起等等。 

  不在政策鼓勵下但依然成長的登山活動，不僅提供我們接觸自然土地的機會，更保留台

灣自然探索精神。國家公園成立後，加入登山管理，1990 年起陸續進行山屋整修工作，並開

始進行登山入園申請管理。 

  登山在現代人類活動中是對環境衝擊相對較低的，而從事登山活動過程所帶來的身心感

受，以及體認山野環境的經驗，更是不可多得的自然體驗，國際上政策支持登山活動的國家，

可以從登山申請手續以登記制或無需任何手續的便民性來看出。筆者曾走訪世界許多山區，

除了四千公尺以上的極地環境山區有攀登許可的規定，三千公尺及以下的山區通常都可以自

由攀登。但是臺灣即使是一條大眾化的高山健行路線，申請手續的複雜程度卻是世界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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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什麼要對登山加強管理? 
  臺灣疊床架屋的登山管制規定，政府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發動『反對不合理登山管制與罰則』連署過程的討論中，從來來往往的爭論話語

當中，後來找到問題的方向，大致重點是：消防單位（目前地方政府的登山意外搜救權責單

位）認為越來越多的山區意外是登山隊伍處置不當而濫叫搜救，再加上部份山難家屬提告政

府搜救單位救援不力，以及在中央政府無作為的情況下，使得地方政府必需提出行政作為，

那就是以規定和罰則來處理登山隊伍，希望透過此降低山難意外發生。 

  而登山者則認為目前山區管制與登山安全、生態環境維持無完全關聯，封山往往只是政

府便於行事，封山並無法減少登山意外減少，反而增加「爬黑山」（不申請入山）的隊伍，導

致登山隊伍在山區的行蹤更難掌握，如果出意外，救援反而增加搜索難度。管理條例加諸登

山隊伍的申請要求上，不僅無相對應的客觀條件配套，讓登山隊伍能夠獲得更多的安全性，

反而因此縮限到具有豐富經驗的登山者自主上山的機會，勢必讓臺灣登山界的攀登技術能力

發展越來越低落。 

  這樣的爭論之中，對於自主登山者和急於解決山區搜救問題的消防隊之間，產生了一種

矛盾，而問題的源頭卻是第三方：未把自己準備好的登山客和提告國家的家屬造成的，所以

如果不能相互理解彼此的思考點，一直固著於各自的立場的話，問題將永遠沒有交集而無法

建立共識。 

登山倫理與登山自由 
  野外活動本來就具有未知的風險，登山者需要學習風險管理能力，並應該要建立起登山

安全自我負責的態度。 

  登山也是個人意志的行為，屬於人民的行動自由，基於此，若是真正的自由也要包括登

山者的自律，這也是對大自然保持尊敬的態度，更是登山精神。 

  此次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行動，登山人士來自各個領域，大家是基於認同登山自由精神

才挺身而出的發聲。我們以共議方式，求同存異，希望提供政府尋求登山政策的共識，也希

望透過此讓政府知道登山界擁有多元的聲音，也應該尊重多元的特質。 

  政府因為登山搜救問題而開始思考登山管理制度，但是由上而下的管制思維卻只是縮限

登山活動的發展。但是山難意外是由登山活動產生，被動承接搜救工作的消防單位，可以怎

麼為減少繁重而非擅長的山區搜救任務，往往就只能從限制和規範登山隊伍來做。如果我們

期待政府不以登山意外為理由限制登山自由，就必需大家建立起共識：登山者永遠是山難預

防的第一線，登山安全自我負責，而不是山難搜救單位的責任與義務。 

登山活動政府該扮演的角色 
  時代力量黨團聽到登山界反彈的聲音，主動邀請登山社群與相關政府部門開會召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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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活動教育、救難機制及制度保障公聽會」。公聽會後時代力量決定撤案，他們了解到登山法

案需要更廣度的思考，考慮重新提出適合山友也減輕行政部門負荷的登山條例。 

  如果從登山活動在建立人與環境間的關係性上來看，若善用登山做為自然環境教育的途

徑，我相信它的詮釋空間是相當豐富的，讓人體驗到大自然的瞬息萬變、自身的渺小，親眼

見識生態律動，以及反省人類過份仰賴物質資源的惰性等等。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登山當

作休閒運動工具的話，自然環境就只是一個遊樂場域，走入山林中的種種體驗也是回應人的

舒適性與運動感，消費自然的思維而已，人與環境之間依然平行，無法建構相互依存感。 

  政府政策介入登山活動是巨版的人與環境間關係性的模式，如果政策導向鼓勵人民登山

來向自然學習，體認山野環境，制度上是建立登山支持系統，例如完整登山教育與山區搜救

機制；而如果圈限自然環境管理範圍，強化山區人工設施以及休閒消費的功能，但忽略環境

的可探索性的話；以上兩者的差別，所創造的登山者心態是很容易分辨的出來的。 

  所以在政策上應該做的是建立登山支持系統，例如完整登山教育、建立山區搜救機制並

建置山難資料庫、提供山區路線資訊與完善登山保險規劃，讓登山者在國家政策支持下，可

以依個人自由從事登山活動。 

公民行動的意義 
  我們的連署行動不僅僅單面向的向政府抗議管制，同時還是參與共議的登山朋友，也同

時是在一起找尋臺灣某種人與山野環境之間的共存價值，並嘗試與政府對話。登山者需要認

知自己應該對登山行為負責，也需肩負維護原始生態環境的責任，才能夠真正享有倘佯山野

的自由，山野環境的不確定性需要透過把自己準備好去面對，登山人才是山難預防的第一道

防線。 

  而環境政策訂立者需要慎重的把人類文化價值放回永續自然系統的架構上，才不致於讓

環境政策成為政治操作工具，而無實質促進環境倫理演進的意義性。 

  在網路資訊暢達的時代，登山訊息的流通更加迅速，再加上透過臉書、手機、GPS 軟體

等等的工具運用，讓登山社群的攀登活動資訊流通與交流性已大大不同二十年前的情況。這

樣的改變讓民眾可以更加迅速的取得登山資訊與知識，但是卻依然無法快速提升登山技能養

成，因為登山技能仍然還是需要親自走入山林，透過體驗與時間的累積才能夠融合所學，更

需要持續培養體能才足以應付活動的體力。 

  近年來登山人口的成長，已不同於過去由登山社團所創造的登山社群，就如本文章一開

始提到的青少年，透過便利的資訊管道取得就可取得登山知識和登山管道。對於這樣的現象，

登山教育與公民參與政策的工作就更形重要，因為在登山活動、環境管理與問題解決上建立

出暢通的管道，讓山友們、行政部門、民間救難團隊等持續對話與溝通，如此才能即刻協調

行政部門解決問題，並善用民間能量，以產生對登山安全與山野環境維持有幫助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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